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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1、 审核内容
     对2025-2027年企业申报对外投资合作专项资金项目材料开展材料审核和现场核验，结束后出具审核报告。
（一）材料审核
2025年预计审核77家企业每个申报项目的合规性、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对材料不齐全、不完整或不符合申报要求等，需通知企业补充材料，如期形成书面报告。其中：
1.投资奖励：对企业2024年度实际对外投资500万美元（含）以上的企业，按不超过2024年实际投资额5‰的标准，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其中，对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投资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投资我省“两国双园”境外园区的直接投资项目，且2024年度实际投资额500万美元（含）以上的企业，按不超过实际投资额6‰的标准，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审核企业实际投资金额（按企业分项目合计金额）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包括到资时间、金额、资金用途等）。
2.工程业绩奖励：对2024年度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500万美元（含）以上且实现增长的企业，按不超过完成营业额5‰的标准，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对2024年度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首次达到300万美元（含）、500万美元（含）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审核企业中标通知书或相关文件、项目合同、工程进度确认函；咨询、设计、监理类项目提供中标通知书或相关文件、收款凭证、发票。
3.外派劳务奖励：对2024年度外派劳务1000人次（含）以上且实现增长的企业，按不超过200元/人的标准，给予最高100万元的奖励。审核企业派出劳务人员出境证明相关材料（统计显示2024年度外派1000人次以上的企业8家，合计47658人次）。
4.保险费用补助。对企业为境外投资和建设项目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为外派境外项目的中方人员投保人身安全保险，按不超过2024年实际保费支出80%的标准，给予最高200万元的补助。其中投资保险审核项目合同、费用支出相关凭证；人员保险审核保险合同、费用支出相关凭证。
    备注说明：以上内容2024年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4人经3周完成材料审核。
（二）现场核验
根据《福建省商务厅关于加强商务发展资金管理若干措施》要求，对经初步审核合格、在拟给予支持的企业中抽取30%开展现场核验（包含拟支持金额排名前10名的企业）。按照2025年预计审核的77家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计算，预计需对23家企业开展现场核验。
备注说明：以上内容2024年是由采购业主自行组织安排，对18家企业（其中福州11家、漳州1家、泉州2家、龙岩3家、宁德1家）开展现场核验，历时2周完成。
（三）2026年和2027年的企业材料审核和现场核验企业数，以当年度企业申报数和拟支持企业数量为准。
二、审核时间要求
2个月之内完成项目材料审核（含通知企业补充材料）和现场核验，审核结束后出具审核报告。
三、审计人员需求
本项目需要审核组派出人员至少4人，其中主审人员不少于1人，需要具有中级或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证书，从事审计工作5年以上。
四、其他要求
（一）审核期间，审核组人员均应到现场开展审核工作，并不得中途更换（按规定需回避除外，并及时报备我厅）。
（二）报价单位所提供的文件、材料、数据等必须真实可靠。
（三）遵守保密规定，对于在工作中接触到的涉及机关内部事项和秘密、敏感事项，严禁外传。严禁使用互联网传输敏感信息资料。
五、审核费用说明
1.该服务项目为一次采购3年服务。我厅每年将按规定组织开展验收，验收合格后支付当年服务费；验收不合格，将解除服务合同。
2.审核服务费含审核组人员的食宿、交通等所有费用，我厅不再另外支付其他费用。



